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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管理協議屆滿 
 

茲提述核心經濟投資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一日公

告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與中國光大證券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「中國光大證券」）訂立

一份新的投資管理協議（「新投資管理協議」），據此，中國光大證券同意擔任本

公司的投資經理，任期延長自二零一八年五月十二日起為期兩年並於二零二零年五

月十一日屆滿。 

 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新投資管理協議自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起屆

滿。董事會謹此對中國光大證券的服務表示感謝。 

 

於新投資管理協議屆滿後，董事會將不會委任新的投資經理，本公司的所有投資決

定將由董事會作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董事會命 

核心經濟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

主席 

孫博 

 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一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孫博先生(主席)及王大明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何宇先生及梁乾
原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銘先生、莫浩明先生及王人緯先生。 


